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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請審議修正「高雄市公共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第 16 條條文」草

案。 

一、照案通過。 

二、陳議員美雅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2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6 次會議 

修正通過。

103.5.26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3000086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修正「高雄市公共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第 16 條（草案），

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按現行「高雄市公共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第 16 條規定，路邊收

費方式為收費服務員將繳費單置放於車上，車主自行憑單繳費，

車主於停車次日起十四日內未繳費時，主管機關僅以雙掛號為一

次催繳，並收取五十元工本費，催繳到繳之比例約達百分之六十

九點七三。 

二、為減輕民眾負擔，修正「高雄市公共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第 16

條規定之停車費催繳作法，將停車費催繳作業由一次修改為二

次，第一次先以平信通知催繳，並收取十五元工本費；逾期未繳

者，考量後續裁罰程序，第二次催繳有雙掛號通知存證之必要，

故再以雙掛號通知催繳，並收取五十元工本費。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1 月 7 日第 15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修法為二次催繳後，除可減輕民眾工本費負擔外，亦可避免民眾

因漏收催繳通知而受罰，以達成本府為民服務之目標。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規定公布並函請交通部轉行政院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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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公共停車場管理自治條例第十六條修正草案總說明 

修正理由： 

按現行路邊收費方式為收費服務員將繳費單置放於車上，車主

自行憑單繳費，車主於停車次日起十四日內未繳費時，主管機關僅

以雙掛號為一次催繳，催繳到繳之比例約達百分之六十九點七三，

為減輕民眾負擔，乃改採二次催繳通知方式，第一次以平信通知，

倘經平信通知催繳，屆期仍未繳納者，考量後續可能裁罰程序，第

二次催繳有以雙掛號通知存證之必要，爰修正第十六條停車費催繳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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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公共停車場管理自治條例第十六條條文修正草案 

第十六條 路邊停車場之停車費，應於停車之次日起十四日內繳納；屆期

未繳納者，主管機關得以平信方式通知汽車所有人於七日內補

繳，並收取工本費新臺幣十五元。 

經前項通知後，逾期仍未繳納者，主管機關應再以雙掛號郵件

方式通知汽車所有人於七日內補繳，並收取工本費新臺幣五十

元。但前項之工本費不再收取。 

經前項通知後，逾期仍未繳納者，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五十六條第二項規定處罰之。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法規提案）  

 1695

   工務 

請審議修正「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及附表二」草案 

。 

送大會公決。 

103 年 5 月 22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6 次會議 

修正通過。

103.5.26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3000114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及附表二修正草案，敬請審

議。 

說 明： 

一、修正理由： 

原高雄市及原高雄縣於 99 年 12 月 25 日合併為高雄市，合併前原分

別訂有「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及「高雄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基於地方制度法第 87 條之 2 規定，爰整併上開二自治條例，新制定

「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並於 101 年 11 月 5 日以高市府工建

字第 10136572200 號令制定公布施行，同時廢止上開二自治條例。 

因原縣市區域差異，新制定之自治條例部分條文在執行上有疑義，

建築基地指示（定）建築線有所爭議，爰修正以茲明確；另基於使

用者付費原則，明定申請人申請召開建築技術諮詢小組會議、無障

礙設施勘檢或替代改善計畫審查作業，主管機關應收取費用之規

定；而為推動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明定一定面積以下之光電設施

之設置量免建築師設計、監造或營造業承造；復考量建築物進行室

內裝修時其電力設置安全，增加電機或相關專業技師簽證規定；另

為推動高雄厝計畫，明定主管機關得訂定相關規範及獎勵回饋機

制；為提升本市建築物防洪治水，增訂公有新建及增建建築物，應

設置雨水貯集設施之規定。 

二、修正重點： 

修正現有巷道得指定建築線之要件。（修正草案第四條） 

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五條、第二十條、第二十六條文字修正。

（修正草案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五條、第二十條、第二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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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執行合併改制後原高雄縣、市法定騎樓地之退縮部分之綠化政

策一致性，爰將第十八條第二項條文刪除移至第十九條增列第二

項，並酌予文字調整。（修正草案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 

修正面臨現有巷道建築基地指定建築線之規定。（修正草案第二

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 

新增申請建築物室內裝修合格證明應檢具申請文件規定。（修正

草案第二十九條） 

增列得自辦規模之建築物排除坐落於山地範圍之建築基地，及新

增設置面積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下之太陽光電設施申請建築執照

時，得免由建築師設計、監造或營造業承造。（修正草案第四十

一條） 

增訂建築前應檢附建築基地土地複丈成果圖，以避免施工越界情

形發生。（修正草案第四十七條） 

增訂因建築工程施工損壞鄰房申請爭議調處繳交費用依據。（修

正草案第五十三條） 

增訂施工竣工查驗得委託專業公會或團體協助辦理。（修正草案

第七十條） 

增訂申請召開建築技術諮詢小組會議應繳交諮詢費用之規定。（修

正草案第七十一條） 

新增申請無障礙設施勘檢或替代改善計畫審查作業應繳交費用之

規定。（修正草案第七十一條之一） 

為推動高雄厝，新增主管機關得訂定高雄厝設計辦法及獎勵回饋

措施之規定。（修正草案第七十二條之一） 

新增公有新、增建建築物應設雨水貯集設施及其設置規定。（修

正草案第七十二條之二） 

增訂申請建築物室內裝修合格證明應檢附申請文件內容。（修正

草案附表二） 

三、本自治條例部分條文及附表二修正草案目前改變及對未來影響之差

異分析如下： 

因原縣市區域差異，新制定之自治條例部分條文在執行上有疑

義，建築基地指示（定）建築線有所爭議，爰修正以茲明確。 

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明定申請人申請召開建築技術諮詢小組會

議、無障礙設施勘檢或替代改善計畫審查作業，主管機關應收取

費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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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本次明定一定面積以下之光電設施

之設置得免建築師設計、監造或營造業承造之規定。  

考量建築物進行室內裝修時其電力設置安全，本次增加規定供公

眾使用建築物且屬 A、B 類組場所者，須檢附電機或相關專業技師

簽證書圖文件，及合格電器承裝業承裝及施作之證明文件。  

為推動高雄厝計畫，明定主管機關為規範其設計得訂定獎勵回饋

機制。 

為提升本市建築物防洪治水，增訂公有新建及增建建築物，應設

置雨水貯集設施之規定。 

四、本自治條例草案經本局 102 年 8 月 16 日、8 月 30 日、9 月 26 日邀

集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高雄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高雄市大高雄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

同業公會、高雄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結構工程工

業技師工會、高雄市土木技師工會、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台灣區

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中華

民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台

灣區電氣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本府都發局、本府消防局、本府法制

局及本局法制秘書等相關單位研議完成。並經本府工務局 103 年 1

月份臨時局務會議審議通過、本府法規委員會 103 年 3 月 6 日審議

通過，及本府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五、檢附「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及附表二修正草案總說

明、條文說明。 

辦 法：惠請審議通過後，報請內政部核定後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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